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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普亿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序号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

1 枣庄创业大学 培训服务 721,026.42 

2 马鞍山市领航者职

业培训学校 

培训服务 906,603.77 

3 淮安经济开发区华

普领航者职业培训

学校 

培训服务 16,905.66 

4 东营市华普亿方创

新创业服务中心 

培训服务 330,188.68 

5 大同创业大学 培训服务 154,867.92 

 总计 - 2,129,592.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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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枣庄创业大学于 2016年签订了合作协议，由公司提供创

业实训产品和培训服务等，收取服务费用，在 2017年发生的金额为

依照上一年度签订的合作协议持续执行产生的金额。 

马鞍山市领航者职业培训学校、淮安经济开发区华普领航者职

业培训学校、东营市华普亿方创新创业服务中心、大同创业大学均为

2017年报告期内新设立的学校，故未计入《2017年度预计日常性关

联性交易》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

公司在各地成立的创业大学及培训学校，均是根据《民办教育促

进法》所成立的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。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，除出资

人不能从其办学结余或经营结余中取得回报之外，清算后的剩余财产

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，而不能由出资人收回。因此，非营

利性学校的出资人即使对该学校的财务和经营运作方面的政策具有

决定权，也不能从该学校的财务、经营活动中获取构成会计准则意义

上的“控制”所需的经济利益的。因此，非营利性的学校通常不能纳

入出资人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，视作公司关联方。 

目前公司与学校以签订服务协议的形式获取服务费。协议中，

公司和对方共同承担组建、运营创大的工作内容和贡献的资源。创业

大学承担本地筹建、招生、日常管理等工作；公司为创业大学提供课

程研发、创业实训软件平台、师资培训、课堂教学等技术平台和技术

服务，以及创业培训后续的创业咨询、创业辅导、创业活动等相关服

务内容。为了体现公允价格，公司借鉴与人社局事业单位编制学校签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20 

订的合作协议，参照约定的收入分配比例，收取为创大所提供服务对

应的创大运营收入的 70%作为服务费用；各地创大从运营收入中留存

30%作为运营管理费用。 

报告期内的上述已发生但尚未履行必要决策程序的偶发性关联

交易，公司已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补充决议通过，并已提交

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6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议案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；0票反对；0票弃权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须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以上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 备查文件 

1、《北京华普亿方教育科技股东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

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华普亿方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31日 


